




















河源市人民政府文件
河府[2024 J 12 号

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
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征

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标准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

地价确定，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。经省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将我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重新公布。征收农用地

区片综合地价自公告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: 河源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1)1

1 



附件

河源、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表

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区片区j~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6. 90 3. 10 45% 3. 80 55% 
上城街道 上城居委会 、 下城居委会、 下角居委会、 环城居委会;东埔街道: 东埔村 、 大

阳升村; 新江街道 上角居委会、 卫星居委会

源 东埔街道 。 高塘村;源西街道· 新塘村、 白岭头村、 黄子洞村、 庄田村; 高埔岗街道 高

城 2 6. 50 2.92 45% 3. 58 55% 
埔岗农场，源南镇: 墩头村 、 榄坝村、 双下村、 风光村、 白 田村，埔前镇 中回村、 双头

区 村 、 泥企村、捕前村 、 大塘村、 杨子坑村、 河背村 、 赤岭村 、 莲塘岭村、 高Jill村 、 坪回村、

高图村、 南版村 、 上村村、 罗塘村、 欧角村

3 6. 10 2. 74 45% 3. 36 55% 源商银· 桂山林场 、 J胡洋角 ( 塔坑 )林场，埔前镇.林场

6. 90 3. 17 46% 3. 73 54% 城东街道办事处 胜利村、和平村

江 古竹句: 古竹社区 、 水东村 、 四维村 、 楼岭村 、 园艺场 、 上联村 、 新回村、 岸头村 、 双坑

东 2 6. 50 3. 00 46% 3. 50 54% 村、 湖沙村临江镇 梧峰村、 澄岭村 、 年丰村 、 前进村、 联新村、 胜利村 、 禾坑村 、 桂

新 林村

区 临江锐. 塘拍|村 、 光凹村 、 禾坑村 、 东江林场，古竹镇: 豆豆坑村 、 平渡村 、 孔埔村、 雅色
3 6. 10 2. 82 46% 3. 28 54% 

村 、 吉安村 、 留洞村 、 榴坑村、 下洞村 、 上洞村、 古竹镇东江林场 、 榄溪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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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5. 20 2. 34 45% 2. 86 55% 
仙塘镇: 东方红村、仙塘村、 木京村、 龙利村、 徐洞村 、 龙尾村 、 古云村、 泥坑村 、 新洋

潭村、 热水村、 禾溪村、 红光村 、 观塘村

灯塔镇. 安平村 、 新光村 、 柯木村 、 灯塔土于镇社区 、 灯塔村 、 结游草村、 莲塘村 、 高车村、

黄埔地村， 船塘镇 船塘社区 、 主团村 、 凹头村、岭头村、 新寨村 、 石岗村 、 积良村、 竹

楼村 、 群丰村、 老回村 、 船塘村 、 许村村 、 车头村、 铁坑村、 龙江村、 三河村 、 小水村 、

2 4. 60 2. 07 45% 2. 53 55% 福坑村、 青丰村，蓝口镇 蓝口社区 、 土 l坟村、 培群村 、 杨柳村、 榄子回村 、 派头村、 秀

水村 、 老才市场村 、 蓝口困村 、 角塘村 、 车头 山村，顺天镇· 大坪材、 沙溪村 、 牛潭村、 牛

东
生塘村、 白沙村 、顺天镇居委会、 政府种养场，黄村镇 黄村均村; 义合镇. 下屯村 、义

源
合村 、 义合居委会、曲滩村、 香溪村

县 上完镇 上莞社区 、 下寨村 、 洗川村 、 太阳村 、 新南村 、 新民村 、 新轮村 、 江回村 、 常美

村 、 李白村 、 百坝村、苏杨村 、 两石器村，义合镇 上屯村 、 中洞村、 南浩村 、 义合镇政府

林场 、 超!咱村 、 高楼村 ， 双江镇 苦溪村、双江镇双江鱼苗场 、 双江居委会、 桥头村 、 桥

联村 、 高波村 、 新田村 、 下林村 、 双江村 、 增坑村、 寨下村 、 寨子村 、 黄阪村， 新港镇·

3 4. 10 1. 85 45% 2. 25 55% 李回村 、 明楼社区 、 新丰江林场 、 半坑村、 双目村 、 斗背树、 晓洞村、 杨梅村 、 榕下村、

青溪村 、 龙镇村 ; 曾田镇 曾回村、 曾田吁居委会、 梅花村 、 新东村 、 曾田镇林场、横坑

材、 池回村、 玉湖村 、 石湖村 、 蒲田村、银坑村，柳城镇 上坝村、 下坝村 、 围里村 、 柳

星村 、 柳城士于村居委会 、 上洞村、柳城村、 赤江村、 黄洞村、柳城镇亚公坑林场 、 柳城镇

赤岭林场 、 石侧村，涧头镇· 东坝村、 乐源村 、 新坝村、 洋潭村、 j问头镇茶果场、涧头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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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(万元/亩〉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涧新村、乐平村、大往村、新中村、新回村、 长新村、礁娥村，漳溪乡·上蓝村、下蓝村、

东华村、中联村、井口村、井背村、峙下村、目光村、群星村、鹊田村;灯塔镇. 下回村 、

犁园村、玉井村 、 白礁村、黄土岭村 ; 船塘锐， 李回村 、流石村、黄沙村，蓝口镇 乐村

村、地运村 、 塘心村、 大回村 、 牛背脊村 、 石;!Æ下村 、 礁头村 、 蓝口镇I蒜头林场、花径村、

铁场埔材、长江头村、鹊坝村 、 齐坑村;顺天镇· 滑滩村、金史村 、 二龙岗村、党演村、

枫木村、横塘村、顺天镇河源市郊区致富水土保持试验站 、 致富林场 、 顺天镇赤竹径水库

管理所， 骆湖镇 上欧村、 下欧村、致富村、 骆湖村 、 小水村、 杨坑村、骆湖镇林场、枫

木村、江坑村、 红花村，黄村镇 万和村、 三洞村、上七村 、 下七村 、 宁山村、板仓村 、

东
3 4. 10 1.85 45% 2. 25 55% 

梅龙村、欧屋村、正昌村、永新村、祝岗村、红十月村 、 邬洞村 、 铁岗村、 黄村村，半江

源 镇 半江村 、 半江镇大平林场 、 左拔村、柿溪村、横斜村、珠坑村、积洞村、竹园村.西

县 溪村 、 渔潭村，叶潭镇. 叶潭村、街道社区、偏步村 、 儒斜村、半埔村、双下村、 双坪村 、

双头村、吉布村、 孙田坑林场、山下村、文径村 、 磁石村、 红坑村 、 车回村 ; l隶禾锁' 若

坝村 、 仙坑村 、 南山村 、 大禾村、彰教村 、 墨社村 、他龙村、回心村、 陈坑村、雅|句村 、

黎顺村，新回龙镇 甘背塘村 、 下洞村 、 东星村、十洞村、 南山下村、 小径村、径尾村、

泥岭村、洞源村 、 留洞村、立中村、立溪村、革命山林场，锡场镇: 水库村、新三洞材、

厚洞村、新岛村、杨梅村、林石村、林禾村、河洞村、治溪村、禾石坑村、 长江村、乌桂

村，黄田镇 黄回社区、黄田村、 久社村 、 乌泥村、坑口村、新联村、 方困村、桂花村、

水头村、刘'[溪村、白溪村 、 礼洞村、良村村、良田村 、 醒群村、陈村村、鹤塘村、黄坑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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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5. 00 2. 25 45% 2. 75 55% 
老 |坐镇: 老 l坠村 、 7](贝村、涧洞村 、 联亨村、 官坑村 、 红桥村、岭西村、 莲南村 、 板塘村 、

江边村 、 浮石村 、 联新村、 莲塘村 、 月乐堂村

伦城镇。 伦城村 、 新渡村 、 f主派村 、 胜利村 、 高涧村 、 枫深村、 大江村、 梅村村 、 东瑶村、

亨渡村 、 塔西村 、 灵江村， 鹤市镇鹤市村、 富石村 、 河布村、 大佳村、 社坑村、 鹤联村、

罗乐村，通储镇' 梅城村 、 广福村、 梅东材、 双寨村 、 寨背村、 旺宜村 、 华城村、 葛藤村 、

2 4. 50 2. 02 45% 2.48 55% 
儒南村、 华新村 、 旺茂村 、 机峰村 、 高湖村、 锦归村; 登云镇 新街村、 东 山村 、 梅花村、

高南村 、 双桥村 、 天云村;丰枪镇 十二排村 、 成塘村 、 排峰村 、 名光村、 丰亨村、 罗洋

村 、 左拔村 、 丰稳村 、 丰联村，义都镇 红星村 、 新品1村 、 星光村;

四都镇 福光村、 黄沙阎村、四都村 、 新龙村，铁场镇 铁场村 、 铁东村， 车回镇. 车回

龙 村，麻布岗镇 向前村 、 小长沙村

)11 义都镇 红旗村、 长兴村、 中心村、 新联村 、 桂林村 、 新岭村，伦城镇: 上蒙村 、 坪田村 、
县 四甲叶布村、 四甲 三 印村 、 四甲东坑村;鹤市镇 莲坑村、 芝野村， 黄布镇: 新布村、 欧

江村 、 松洋村 、 金鱼村 、 大广村 、 宦境村; 紫市镇: 新北村、 仁里村、 紫市村、 秀田村 、

旺回村、 新南村、 新民村 、 民乐东村 、 民乐西村、 崎峰林场 ， 通街镇: 到飞理村 、 大楼村 、

锦太村，登云镇石福村; 丰枪镇黄岭村、礼堂村 、 高坑村 、 莲东村、 莲风村 、 排东村，

四都镇新四村 、 新) 1 1 村 、 上榴村 、 下榴村; 铁场镇瑞厚村、 均厚村、 梓江村、 新和村 、
3 4. 00 1. 80 45% 2. 20 55% 秀中村、 茅蠢村 、 珊田村 、 塘江村、 龙湖村 、 桥头村 、 双丰村、 黄田村、 凭舍村 、 石坑村、

丰光村 、 周塘村 、 谷前村、中径村、 葛州村 、 通亨村 、 讴回村、 和田村、 东湖村 、 江头村 、

罗均村 、 社贝村 、 黄花村 、 秀联村，龙母镇双华村 、 藕塘村、珠塘村、 张乐村 、 大塘村 、

张堂村 、 上洋田村 、 洋田村 、 花井村、 白佛村 、 小庙村 、 大庙村、 赤塘村 、 成邦村、 龙邦

村 、 永光村 、 白石村，回心镇 田东村、 回心村 、 回北村 、 松林村、 上察村 、 东江村 、 下

舍村 、 长坑村、 东塘村 、 塔丰村 、 上扬村 、 |孜角村 、 东友村 、 甘 l放合族村 、 东坑村、 三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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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村，黎咀镇 石东村、龙潭村、满村村、珠头石村、魏洞村、蒲村村、大地村、和困村、

西园材、和合村、虎口村、满东村 、 宜坑村、南坑村、联民村、夏径村、皮潭村、梅州村，

黄石锐.黄石村、 长洲村、 公洞村、黄沙村、龙南村、新德村、杉河村、高进村、龙江村、

五星村，赤光镇 双洋村、大洋村、再乐村、浮下村、新淳村、潭芬村、瑶坑村、石圳村 、

再森材、再香村、 沥口村 、 合权材、南龙村、下合村、再头村、梅光村;~龙锁 罗中村、

罗回村、东北村、岐岭村、 大塘村、万光村、罗丰村、罗西村 、 罗南村、 群光村、万糖村、

龙 骆岐村、罗明村、园回村，新回镇:新田村 、 源三村、径塘村、大岭村、福斗村、双柳村，

)11 3 4. 00 1. 80 45% 2. 20 55% 车回镇 叶糖村、官天岭村、共和村、汤均1村、大同村、四联村、增坑村、园塘村、 莲塘

县 村、马舍村、鹤舍村、崎石村、赤木村、郑马村、石下村、郑里村、 郭岭材、径光村、 黄

埠村、丰石村 、 榜州村、教丰村;岩镇镇 东方村、平越村、联城村、山池村、郑坑村、

鹊塘村;麻布岗镇 大长沙村、 龙池村、联中村、 大塘面村、 壮士村、 上溪村、 阁前村、

宙州村、湖径村、红阳村、赤贝村、赤化村、大古村; 贝岭镇.宫下村、 上盘村、石芬村、

石马村、 古石村、罗肢村 、 米贝村、雁化村，细均锁· 细划村 、 月光正村、大河村、联平

村、货湖村、永安村、楠木村 、 黄花村 、 半径村 、 黄龙村 、张田村、小参村，上坪镇 上

坪村、热水村、金龙村 、 回龙村 、 石湖村、小灰村、双富村、龙回村 、 新村村 . 梅坑村、

吉祥村、青云村、青化村、红星林场、 鹤舍林场、坪山林场

4. 83 2. 22 46% 2. 61 54% 紫城镇

紫 2 4. 35 2. 00 46% 2. 35 54% 蓝塘镇、龙窝镇、义容镇、 柏埔镇
金

凤安镇、上义锐 、 瓦溪镇、九和镇、好义镇、中坝镇、敬梓镇、黄塘镇、水墩锐、南岭锐、
县 3 3.95 1. 82 46% 2. 13 54% 

苏区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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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
名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元善镇城东社区 、 城西社区 、 城南社区 、 城北社区 、 密溪村 、 石龙村、 南湖社区 、 邓村 、

4. 80 1. 92 40% 2. 88 60% 大埠村 、 东河村 、 新龙村 、 醒狮村、前锋村、 警雄村 、 鹤湖村、 增坝村 、 河坝村 、 东联村、

江面村 、 留潭村

2 4. 50 1. 80 40% 2. 70 60% 
忠信镇. 东升村 、 大坪村 、 曲塘村 、 黄花村 、 水源村、 大 |攻村 、 司前村 、 新下村 、 拓欧村、

中洞村 、 西湖村 、 老街社区居委会、 上坐村 、 径口社区 、 黄岭社区 、 官 !孜社区 、 栗园社区

隆街镇街道社区居委会、 隆河村、 镇南村、 沙心村、 三坑村 、 梅洞村、 立新村、径头村、 沙

圳村 、 东埔村、 隆兴村、 隆东村 、 百支村、沐河村、 龙埔村、 古石村 、 贵岭村 、 岑告村、 双头

村、 长沙村、 东坑村， 油溪镇。 新村、 大塘村 、 彭回村、 金龙村、 蕉因社区居委会、 溪南村、

连
下扬村、 兴中村 、 大东村、 富乐村 、 油东村、 小溪村 、 官桥村、 新溪村、 上镇村、 长潭村、 长

平 丰村、 九潭村 、 石背村，陕头镇. 资溪村、 夏回村、 连光村 、 腊溪村、 分水村 、 i坟头村、 金中

县 村、 连星村、 李坑村 、 街道社区居委会、 官岭村、 资塘村、 三水村、 蒲田村、 大华村、花山村、

塘回村， 上坪镇 中村村、 古坑村、 小水村、 旗石村、 新镇村、 惠西村 、 西坪村、 石|妓村、 下

3 4. 23 1. 69 40% 2. 54 60% 洞村、 三洞村、 街道社区居委会、 东南村、 东阳村、 下楼村、 布联村、 新股村; 高莞镇 中平

村、 高|拔村 、 西南村、 右坑村、河西村、 二联村、 徐村、 丁村 、 高村、 太平村， 大湖镇 罗经

村、 油村村、 湖东村 、 盘石村、 湖西村、 五禾村 、 活水村 、 库区村、 新街社区居委会， 内莞镇

塘兴村、 蓝州村、 小洞村、大|吹村、 莞中村、 横z州T 、 显村村、 大7M才、 高湖村、 蕉坪村 、 桃

坪村， 溪山镇' 茶山村 、 岐山村 、 软坑村 、 溪西村、 马洞村、 丰盘村、 东z忡才、 百高村、 东罗

村， 绣缎锐老街社区居委会、 沙径村、均头村、 红星村、 尚岭村 、 新建材 、 塔岭村、 金溪村、

民主村、 建民村; 三角镇: 向阳村、 塘背村、桐岗村、 新村村、 新民村、 石源村、 白石村、 阳

江利 、 石马村，田源、镇: 长翠村、 田东村、 回西村、 新河村、 永吉村、 7K西村、 肖屋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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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区片
区片综合地价(万元/亩)

各称 编号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
合计 占比 占比
补偿费 补助费

阳明镇: 城东村、城西村、大楼村、丰道村、富联村、聚兴村、均联村、 均上村、 均通村、

4. 83 2. 415 50% 2. 415 50% 龙湖村、梅径村 、 梅埔村、 坪地村、七窑村、 珊湖村、 书塘村、谢洞村 、 新社村、 新塘村 、

星星村 、 雅水村、 中洞村

彭寨镇 : )1 1 九村、 j敦史村、 二六村、公和村、光溪村、华星村、惠宏村 、 }L子村 、 聚史材 、

岭西村、龙安村、隆周村、马塘村、梅园村、 彭镇村、群联村、三溪村、水口村 、 同兴村 、

土厘村 、 西长村、细中村、星丰村、兴隆村、 玉水村、 蔡下回村、长沙村; 下车镇 和二

2 4. 35 2. 175 50% 2. 17 5 50% 村 、 和一村、河排村、群丰村、狮形村、石含村 、 兴隆村 、 雪峰村 、 雪一村、 云峰村、 镇

山村 ; 大坝镇. 半坑村 、 超回村 、 鹅J店村 、 高发村 、 合水村、 金星村、老正村 、 龙狮村 、

坪溪村 、 上镇材、石阪村、石谷村、石井村、 水背村、汤湖村，合水镇· 大罗村 、 丰岭村 、

和 丰洋村 、 合水村、 企坑村、 三联村、现I坪村、西坑村、 兴径村、彰洞村、政和村、中和村
平

县 贝j敦镇 贝溪材、大塘村、电光村、共荣村、河溪村、南坝村、强新村、三乡村、上溪村、

慎行村、 石村村 、树华村、武联村、 下溪村、 新南村;东水镇 澄村村、成源村 、 大坝村、

大回村、 莹源村、甘蕉村、六联村、梅花村、莫丰村、软坑村、上坝村、宋龙村、显塘村 、

新坪村 、 新桥村 、 云星村 、 增坑村、长热村、 中心村 ; 长塘镇 赤岭村、黄沙村、龙阪村 、

3 3. 85 1. 925 50% 50% 
暖水材 、 四困村、苏光村、陶锡村、田吉村、 秀河村、 阳坑村、中瓷村、中村村; 优胜镇

1. 925 
上潭村、石坝村、新联村、新石村、秀溪村、优二村、优镇村、渔溪村;林寨镇楼镇村 、

明星村、山前村、 石江村、 石镇村 、 新兴村 、 兴井村、严村村、杨洞村、中洞村、 中前村，

古寨镇: 丰和村、河东村、梅华村、南兴村、前程村、 三联村、水西村，公白镇: 东联村 、

美塘村 、 塘角村、新版村 、 新江村 、 新聚村、新石村，渊J ìJJl、镇 赤龙村、洪i'ÆlJ村、黄田村、

李回村、曲潭村、山下村、 糖尾村、 新街村;上陵锐， 百龙村、 翠山村 、 丰溪村 、 富良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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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片综合地价 (万元/亩)
区域 区片

土地 安置 区片范围描述
名称 编号 合计 占比 占比

补偿费 补助费

黄沙村、江口村、罗村村、米福村、瑞州村、三乐村、上陵村、 桃源村、 下陵村 、 新民村 、

和 增公村、寨西村、中洞村，礼士镇.澄心村、大糖村 、 黄茅村 、 龙水村、梅坝村、三联村 、
平 3 3. 85 1. 925 50% 1. 925 50% 

下涧村 、 新丰村，背州镇 片回村、山塘村、塘埠村、 先锋村 、 新建村 、 星和村 、 星联村 、
县

星塘村 、 星兴村、永丰村，热水银(:北联村、九连村 、 联丰村、南湖村、回心村 、 下径村、

中兴村

J王 l. 全市统一设定林地调节系数 0.4;

2 征收建设用地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 ;

3 征收未利用地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设定调节系数 O. 4 执行。

9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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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

(2011年 1月 19日国务院第 141次常务会议通过 2011

年 1月 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0号公布 自公布

之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，维

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

条例。

第二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、

个人的房屋，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(以下称被征收人)

给予公平补偿。

第三条 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、程序正当、

结果公开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

与补偿工作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(以下称房屋征收

部门)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

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，互相配合，保障房屋征收与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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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承

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

利为目的。

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

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，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第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

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。

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、国土资源、

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，加强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工作的指

导。

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都

有权向有关人民政府、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。

接到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、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

举报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。

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参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政府和

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。

第二章 征收决定

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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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确需征收房屋的，由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：

(一)国防和外交的需要；

(二)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

的需要；

(三)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

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

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；

(四)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；

(五)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

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；

(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。

第九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，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

建设活动，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、旧城

区改建，应当纳入市、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
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

乡规划和专项规划，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经过科学

论证。

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，报市、县级

人民政府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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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论证并予以公布，征求公众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

30日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

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。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，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

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

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，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

方案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

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房屋征收决定涉及

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，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。

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、专

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

及时公告。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

讼权利等事项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做好房屋征收与

补偿的宣传、解释工作。

房屋被依法征收的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

第十四条 被征收人对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

收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依法提起行

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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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

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，被征收

人应当予以配合。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

人公布。

第十六条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，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

内实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

偿费用的行为；违反规定实施的，不予补偿。

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

停办理相关手续。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

停期限。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年。

第三章 补偿

第十七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对被

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：

(一)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；

(二)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、临时安置的补偿；

(三)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，对被征收

人给予补助和奖励。

第十八条 征收个人住宅，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

的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

房保障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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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，不得低于房屋征

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被征收

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

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。

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，可以向房地产

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。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向

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。

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

定，制定过程中，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第二十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；

协商不成的，通过多数决定、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，具体办

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
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开展房屋

征收评估工作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。

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，也可以选择

房屋产权调换。

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

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，并与被征收人计算、结清被征收

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。

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，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

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

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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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，房屋征收部门应

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；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产权调换

房屋交付前，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

或者提供周转用房。

第二十三条 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，

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、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。具体

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

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，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，

依法予以处理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当组织有关

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、认定和处

理。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，应

当给予补偿；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

的，不予补偿。

第二十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

定，就补偿方式、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、用于产权调换房屋

的地点和面积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、停产停

业损失、搬迁期限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，订立补偿

协议。

补偿协议订立后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

务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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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

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

人不明确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

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

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

补偿决定应当公平，包括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

的有关补偿协议的事项。

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七条 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、后搬迁。

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

补偿后，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

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

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

人搬迁。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。

第二十八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

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
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、产

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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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

档案，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。

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

督，并公布审计结果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人

员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，或者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

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

偿责任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

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采取暴力、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、

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，

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

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第三十二条 采取暴力、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房

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构成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第三十三条 贪污、挪用、私分、截留、拖欠征收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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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的，责令改正，追回有关款项，限期退还违法所得，对

有关责任单位通报批评、给予警告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

赔偿责任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

处分。

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或者房地产估价师出

具虚假或者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告的，由发证机关责令限期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并处 5万元以上 20

万元以下罚款，对房地产估价师并处 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，并记入信用档案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、注册

证书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01年 6月 13

日国务院公布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同时废止。本条

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，继续沿用原有

的规定办理，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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